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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为参股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核查意见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晶科电力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晶科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

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——持续督导》等相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对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股权

质押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晶坪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晶坪”）持有连

云港科华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连云港科华”）5%的股权，连云港科华持

有并运营连云港136MW户用光伏项目。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，连云港科华拟向

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金租”）申请本金为人民币4亿元的

融资租赁业务，融资期限为15年，上海晶坪及连云港科华的其他全体股东拟以各

自持有的连云港科华全部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股权质押担保。 

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以9票同意、0票反

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》，

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连云港科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706MABRR3L866 

成立日期：2022年06月22日 

注册地址：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街道人民东路139号A幢三单元101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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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施圆明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输电、供电、

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一般

项目：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；太阳能热

发电产品销售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合同能源管理；资源再生

利用技术研发；发电技术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结构：杭州金研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连云港科华95%股权，公司全资

子公司上海晶坪持有连云港科华5%股权，连云港科华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参股公

司。 

本次担保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。 

连云港科华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3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61,451,509.07 342,030,039.86 

负债总额 354,193,970.31 337,465,287.65 

资产净额 7,257,538.76 4,564,752.21 

项目 2024年 1-3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3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8,777,560.77 11,330,469.35 

净利润 2,692,786.55 4,564,752.21 

三、股权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华融金租作为质权人、上海晶坪作为出质人拟签署的《股权质押合同》主要

内容如下： 

1、质押标的：上海晶坪持有的连云港科华5%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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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质押期限：质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，债权消灭的，质权也消灭，

为便于登记部门登记股权质押，双方明确于登记部门处登记股权质押期限为30年。 

3、质押担保范围：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本金、全部

租息、违约金、经济损失赔偿金以及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等。 

4、质押登记时间：《股权质押合同》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出质标的

的出质登记手续。 

5、质权消灭：主合同债务人已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履行完毕所有债务或质权

人已按照《股权质押合同》约定实现质权。 

6、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坪以其持有的参股公司5%股权为其融资提供质

押担保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中的有关规定，有助于

满足参股公司项目建设等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，同时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提

供同等条件的股权质押担保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

1,820,391.42 万元（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

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16.86%，其中，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

民币 1,691,668.87 万元。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六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股权质押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参股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其拓宽融

资渠道，解决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，降低参股公司融资成本，决策程序合

法、有效，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风险整体可控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中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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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该事项有助于满足参股公司项目建设等生产经营活动的

资金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 

保荐机构对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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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

参股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  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

 韩  超  李文杰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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